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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大学能源与动力工程学院文件
能动〔2021〕12号

能源与动力工程学院实验室安全教育

与准入管理办法（试行）
第一条 为进一步加强实验室安全管理，改善实验室安全环境，强化

师生的实验室安全与环境保护责任意识，保障教学科研正常有序运行，

确保我院师生生命和国家财产的安全，根据《江苏大学实验室安全教育

与准入管理办法》（2021年 10月 25日修订），结合我院实验室具体情

况，特制定本细则。

第二条 本细则适用于所有进入实验室内学习、工作的人员，具体包

括进入实验室的教职工、本科生、研究生、留学生以及外来人员等。

第三条 实施管理细节指导如下：按照“点面结合、分类引导、分级

推进”和“谁主管谁负责、谁使用谁负责、谁指导实验谁负责”的原则。

第四条 学院分管实验室安全的负责人负责学院安全准入细则的实

施，具体包括：制订安全教育和考试计划；组织实施实验室安全培训及

指定专人负责相关材料归档；维护充实相关专业试题库；督促学院相关

教师严格遵守学院规定，杜绝未取得准入资格的人员进入实验室从事相

关实验操作。

第五条 学院各级各类实验室实行准入管理，未取得准入资格的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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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得进入实验室。

研究生新生必须完成实验室安全准入的学习和考试，获得准入资格

证书，并和导师共同签订安全责任承诺书，方能进入实验室学习和工作。

本科生新生进入实验室，必须经过安全培训和考试，并签订安全责

任承诺书。

新入职的教职工如需进入实验室的由学院组织培训，进行实验室安

全教育，并登录“实验室安全教育与考试系统”进行考试，取得合格证

书，并签订安全责任承诺书。

外来人员包括临时人员，由各实验室根据具体情况组织安全教育、

学习和考试，具体形式由实验室负责人确定并组织实施。

第六条 实验室安全教育通过安全知识集中培训、自主学习和实验室

安全课程学习等方式进行。实验室安全准入的主要目的是通过学习、培

训，掌握实验室安全知识，提高安全责任意识，其过程包括：

（一）安全知识培训和安全事故讲解：主要内容包括实验室安全知

识和高校实验室安全事故案例等，由学院安全员主讲，课时不少于 4学

时。

进入教学实验室参加实验课程学习的学生，实验室层级安全教育培

训由实验课程教师负责完成；教职工和进入科研实验室参加实验研究的

学生，实验室层级安全教育培训由所在实验室安全负责人组织实施；实

施过程和结果的相关材料经实验室安全负责人签字后交二级单位存档。

进入安全风险等级为一级实验室的学生，必须参加不少于 12 学时

的实验室安全课程学习，且课程考核成绩达良好以上；或参加不少于 12

学时的实验室安全知识培训，且培训成绩合格。

（二）自主学习：通过江苏大学实验室安全教育与管理网和考试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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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的“网上学习”和“在线练习”页面，结合各专业具体情况，学习相

关知识点，各班长负责监督。

（三）在线考试：老师、同学自行登录“实验室安全教育与考试系

统”进行考试。考试总时间为 60分钟，总分 100分，题量为 100题，规

定时间内得分超过 90分（含）为考试合格。可以进行多次考试，成绩以

最高得分为准。3 次考试仍未合格者，需间隔 2日方可重新参加考试，

考试时间 9月 15日至 10月 31日。

（四）组卷、考试内容和题型：由学院根据能动学院各专业特点进

行组卷，考试知识点涵盖安全通识、用电安全、仪器设备使用安全、防

护和急救措施等。考试题型为单选题和多选题，其中多选题不少于 20%。

（五）考试成绩合格后，由班级统一打印实验室安全准入证书，本

科生由本人签字，研究生由本人和导师签字后，由班长上交学院留档备

查。未完成者将不得进入实验室。

（六）笔试：对于新入学的研究生，需参加书面笔试。考试总时间

为 45分钟，总分 100分，题量为 40题，多选题为 5题，规定时间内得

分超过 90分（含）为笔试合格。考试时间定在 11月初，考试不合格的

研究生在一周后参加补考，若补考仍未通过，则不得进入实验室。

对于需要进入科研实验室进行科研活动或毕业设计的本科学生，须

提出书面申请，经由实验室安全责任人同意，报中心实验室备案，参加

书面考试。考试总时间为 45分钟，总分 100分，题量为 40题，多选题

为 5题，规定时间内得分超过 90分（含）为笔试合格。考试时间定在每

学期的前两周，考试不合格的本科生在一周后参加补考，若补考仍未通

过，则不得进入实验室。

第七条 如有未取得准入资格的人员进入实验室进行实验的情况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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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一经查实，学院将追究相关人员的责任。

第八条 本细则未尽事项或与学校规定、国家法律法规不一致的，按

学校规定及国家有关法律法规执行。

第九条 本细则由能源与动力工程学院负责解释。

第十条 本细则自 2021年 11月 8日起试行。

二○二一年十一月四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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